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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环攻坚办〔2021〕120 号

关于加强 2021 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重点工作调度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水污染防治攻坚各成员单位：

根据省攻坚办《关于加强 2021 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重

点工作调度的通知》要求，现将有关调度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点工作进展调度。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实行月调度，

各县、区和各成员单位每月 1 日前将《2021 年水污染防治攻

坚战工作进展情况表》，报送至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

办公室水部（以下简称“市攻坚办水部”）。

二、年度工作总结。各县、区人民政府于 12 月 1 日前

向市攻坚办水部报送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完成情况工作报告。

工作报告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

开封市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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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点工作进展情况。主要包括召开的主要会议和议

题，工作安排部署情况，研究出台的有关政策、文件等；各

项攻坚工作任务推进落实情况。

2. 工作成效和主要经验。主要包括本地组织推进水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政策措施、行动举措、工作亮点、先进经验

和工作成效。

3.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

4. 下步工作打算及建议。

三、工作要求

各单位报送材料要实事求是、文字简练、台账清晰、数

据准确。《2021 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进展情况表》和年

度工作报告加盖公章后以 PDF 形式报送至邮箱，同时报送电

子版。各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报送工作，并于 2021 年 7

月 25 日前将本单位信息报送人员按照《调度联络员信息表》

（见附件 2）报市攻坚办水部。

联系人：刘英杰

电 话：0371—23795908

邮 箱：kfshuigongjianban@163.com

附件：1. 2021 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进展情况表

2. 调度联络员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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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7月 22日

开封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7月 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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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进展情况表
填报单位： 第 月 联系人： 电话：

序

号

重点

内容
工作任务及目标 进展情况 填报部门 备注

1

水源

地保

护

巩固饮用水水源地“划、立、治”成果，持续开展县级以上地表水

型水源地和农村“千吨万人”水源地环境问题排查，对已整治的 106
个问题开展“回头看”，实施“动态清零”。持续推进水源地规范化

建设，进一步提升饮用水水源地信息化管理水平，在县级以上和

有条件的“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建设视频监控系统，建立长效

监管机制。组织开展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状况

调查评估，切实保障饮水安全。

市生态环境

局、水利局，

各县区（含示

范区，下同）

政府

2

对所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开展排查，对符合乡镇级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条件的饮用水源，2021年 8月底前要完成保护范围（区）

的划定、标识标志设置。开展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区）

内的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建立问题清单，推进问题整治，切实保

障农村饮水安全。

市生态环境

局、水利局，

各县区政府

3

加快推进郑开同城东部供水工程，按照既定时间节点完成年度任

务，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解决饮用水源单一问题。2021年
年底，市区二水厂完成水源置换，并按照饮用水水源地管理规范，

对新水源地开展保护区划定、勘界立标、规范化建设、周边环境

问题整治等工作。

市水利局、鼓

楼区政府



— 5 —

序

号

重点

内容
工作任务及目标 进展情况 填报部门 备注

深入开展兰商干渠（兰考段）保护区环境整治，强化水质监测和

风险管控，加大保护区范围内环境风险源排查整治力度，对发现

的问题实施动态整治，切实消除环境风险隐患，确保干渠水质达

标。

兰考县政府
4

5

城市

黑臭

水体

治理

进一步提升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标准和治理效果，实施城市

河湖生态修复和岸线治理，落实河（湖）长长效监管机制，保持“长
制久清”；持续深入排查存在问题，发现一处、整治一处。持续推

动县（区）建成区已纳入清单的黑臭水体治理，巩固提升已有整

治成果；2021年 5月底前，全面完成县（区）建成区黑臭水体的

深入排查，建立新排查发现黑臭水体治理台账，6月底前制定治

理方案并开始实施，年底前县（区）建成区基本完成黑臭水体主

体工程整治任务。

市城管局、水

利局，各县区

政府

6

编制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划，谋划建设、提升改造一批城镇

污水收集处理工程项目，尤其是污水收集、处理能力严重不足的

杞县、通许县、尉氏县、祥符区，要加快谋划污水处理设施和污

水收集管网建设项目，进一步提升污水收集和处理能力。新建或

提升改造城镇污水处理厂必须达到或优于一级 A排放标准；具备

条件的污水处理厂应建设尾水人工湿地。大力推进污水管网建设

和雨污分流系统改造，尽快实现城镇污水管网全覆盖；新建城区

的污水处理设施和污水管网，要与城市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坚决做到雨污分流。

市城管局，各

县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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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重点

内容
工作任务及目标 进展情况 填报部门 备注

7
推动产业集聚区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汴东产业集聚区尽快

启动集聚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充分利用信息化监管手段，

不断强化城镇和产业集聚区（园区）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

市发改委、城

管局，各县区

政府

8

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安全处置。按照“减量化、稳定化、无害

化、资源化”要求，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

和资源化利用。依法查处取缔非法污泥堆放点，禁止重金属等污

染物不达标的污泥进行土地利用。2021年底，市区和县城污泥无

害化处置率分别达到 95%、85%以上。

市城管局，各

县区政府

9 河湖

水生

态环

境治

理与

修复

以存在劣Ⅴ类断面和不能稳定达标断面河流为重点，推动惠济河、

小蒋河、康沟河等污染较重河流的治理；谋划废黄河、涡河、贾

鲁河水质提质工程或措施，确保今年新增的惠济河毕桥、废黄河

兰考、涡河太康芝麻洼乡公路桥断面水质稳定达到目标要求。按

照“一河一策”，精准溯源，做到问题、时间、区域、对象、措施“五
个精准”，完善综合治理方案并组织实施，谋划建设一批水环境综

合治理工程，进一步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

市水利局、生

态环境局，各

县区政府

10

深入排查入河排污口，建立入河排污口动态信息台账，落实“查、

测、溯、治”四项要求，梳理问题类型，制定“一口一策”，分类提

出整治措施，推进精准施治。认真贯彻落实《河南省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提高入河排污口审批效率，对设有入河排污口的企业

做到应批尽批。

市生态环境

局，各县区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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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重点

内容
工作任务及目标 进展情况 填报部门 备注

11

开展重点河湖生态环境质量调查与评估。谋划实施一批河湖水生

态保护和修复、生态缓冲带建设、人工湿地水质净化、水系连通

等工程项目，减少两岸硬化，推进河湖水生态恢复。加快推进我

市古城区水系水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早日实现“水活，岸绿，鱼虾

聚”的目标。

市自然资源

局、水利局、

城管局、生态

环境局，各县

区政府

12
持续优化水资源配置，采取多点引水的方式，依托“智慧环保”项
目，科学确定河流断面生态流量保障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全市重要河湖联合调度和生态流量科学分配及保障机制。

市水利局、生

态环境局，各

县区政府

13 认真落实“河湖长制”要求，巩固“清四乱”整治和河湖划界成果，

推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

市水利局，各

县区政府

14

坚持“全面系统、突出特色、建管并重、注重实效”原则，按照国

家、省“美丽河湖”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开展“美丽河湖”优
秀案例征集活动。积极报送我市“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争取国家、

省级“美丽河湖”荣誉，为我市水生态环境保护增光添彩。

市生态环境

局、水利局、

城管局，各县

区政府

15

黄河

流域

水生

态环

境保

护

督促排污单位进行水污染防治设施升级改造。《河南省黄河流域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2087—2021）已经省政府同意并发

布实施，新建排污单位自 2021年 3月 1日起执行，现有排污单位

自 2022年 9月 1日起执行。各县、区要积极宣传新标准，指导、

帮扶现有排污单位提前谋划、改造升级水污染防治设施，提升治

污水平，确保水污染物排放稳定达到新标准要求。探索黄河流域

涉水企业差异化排污管控，引导流域涉水企业绿色发展。

市生态环境

局，各县区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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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重点

内容
工作任务及目标 进展情况 填报部门 备注

16

黄河是我市主要饮用水和生态补水水源，要加强黄河干流的水体

保护，谋划实施一批水源涵养、生态湿地、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等

项目，持续提升河流水生态功能。加快惠济河、小蒋河、康沟河、

马家河、盐庵沟、黄汴河上游等污染相对较重河流治理，精准溯

源，建立问题台账，有针对性的完善河流综合整治方案，实施源

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

市水利局、城

管局、生态环

境局、林业局，

各县区政府

17 加快黄河流域水环境容量研究，评价水环境承载力，2021年年底

前完成研究报告，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市生态环境

局，相关县区

政府

18

其他

各项

水污

染防

治工

作

结合开封实际，深入谋划“十四五”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项

目和保障机制，加快完成全市水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并

组织实施。

市生态环境

局，各县区政

府

19

持续做好化工、有色、纺织印染、造纸、皮革、农副食品加工等

行业绿色化改造。对重点行业企业依法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制定并实施年度落后产能淘汰方案，淘汰涉水企业落后生产工艺

和产能。按计划推进城市建成区内污染较重企业的搬迁改造或依

法关闭工作。持续开展涉水“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促进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

市工信局、生

态环境局，各

县区政府

20
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项目事中、事后监管，提升服务水

平。推进“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落地应用，做好规划

环评，严控新建高耗水、高排放工业项目，把好项目环境准入关。

市发改委，各

县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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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重点

内容
工作任务及目标 进展情况 填报部门 备注

21

完善黄河、惠济河、涡河、贾鲁河流域上、下游政府及相关部门

之间的联防联控、信息共享、闸坝调度机制，落实应急防范措施，

强化应急演练，避免发生重、特大水污染事件。加强“一废一库一

品”监管，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鼓励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市生态环境

局，各县区政

府

22 持续推进农业、工业、城镇等重点领域节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

率。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和城镇居民家庭等节约用水。

市水利局，各

县区政府

23

在火电、纺织、造纸、化工、食品、发酵等高耗水行业，开展水

效“领跑者”行动。推进企业间串联用水、分质用水、一水多用和

梯级循环利用，提升工业污水资源化利用效率。电力企业要严格

落实环评审批要求使用再生水。加强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建

设，鼓励将城市分散污水处理设施尾水以及经收集处理的雨水用

于河道生态补水，加快城镇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建设。到 2021
年年底，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32%。

市发改委、工

信局、城管局、

水利局，各县

区政府

24

进一步提升完善高速公路收费站、服务区污水处理能力，推进污

水资源化利用。加强内河污染控制，完善码头船舶污染物接收、

转运、处置设施建设和工作机制。加快淘汰低效率、高污染老旧

船舶，依法强制报废超过使用年限的船舶，新建船舶严格执行标

准规范。

市交通运输

局，各县区政

府

25

完善国、省、市控（县级）水环境质量监测体系，提高自动监测

能力，强化监测数据质量控制，提升毕桥等 6个现有市控水质自

动站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客观、准确。试点

开展通量监测。按照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厅工作安排，积极做

好水质自动站建设及改造的配合工作。

市生态环境

局，各县区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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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重点

内容
工作任务及目标 进展情况 填报部门 备注

26
开展涉水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建设情况排查，扩大监控覆盖范围。

加大自动在线监控设施运行监管和日常监督检查力度，确保数据

真实有效。探索开展涉水污染源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态监控。

市生态环境

局，各县区政

府

27

加强水质监测和污染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做好饮用水水源地、医

疗污水和城镇污水处理环境监管，严格落实相关医疗污水消毒杀

菌措施，确保达标排放。卫生健康、生态环境、城镇排水等部门

要信息共享，健全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市生态环境

局、城管局、

卫生健康委，

各县区政府

28

扎实开展城镇和产业集聚区（园区）污水处理厂，以及涉水企业

执法监管，建立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监管执法体系，依法查处无

证排污、不按证排污和伪造或篡改监测数据、违规使用药剂或干

扰剂、偷排偷放等违法行为。

市生态环境

局、城管局，

各县区政府

29
加强

组织

领导

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并切实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充分认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重大意义，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严格落实

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形成党委政府负总责

和相关职能部门分工负责、密切合作的污染防治攻坚格局。坚持

目标导向，将目标任务的完成作为考核、奖惩的依据，切实压实

各级各相关部门工作职责。

水污染防治攻

坚战成员单

位，各县区政

府

30
制定

实施

方案

各县区要制定 2021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细

化工作任务、方法措施、完成时限、责任单位，并认真组织实施。

市直有关部门要依据职责分工，对本部门牵头负责的工作，进一

步细化、量化目标任务，制定年度推进方案，督促本部门本系统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5月 15日前，将本地本部门年度工作方案报

市污染防治攻坚办

水污染防治攻

坚战成员单

位，各县区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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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调度联络员信息表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备注


